
臺北市政府 96.06.13.  府訴字第 096700787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律師即○○○破產管理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 95年地價稅加徵滯納金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6年 3月 2日北

市稽法乙字第 09530334300號複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所有本市大安區○○段○○小段○○地號等 5筆土地經原處

分機關大安分處核定 95年地價稅計新臺幣（以下同） 115,292元，其繳納

期間自 95年 11月 1日至 95年 11月 30日止，繳款書並註記逾期繳納每逾 2日加

徵本稅百分之一滯納金。因○○○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2年度破字第 22

號民事裁定宣告破產，並選任訴願人為破產管理人，是該分處乃向訴願人

送達系爭繳款書。訴願人於 95年 10月 18日向原處分機關大安分處申請系爭

稅款免予加徵滯納金，經該分處以 95年 11月 7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0953008

4200 號函復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 95年 12月 8日向本府提起訴願，經

原處分機關改按複查程序辦理，並以 96年 3月 2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09530334

300 號複查決定：「複查駁回。」上開複查決定書於 96年 3月 5日送達。訴

願人仍不服，於 96年 4月 3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

府。

　　　　理　　由

一、按稅捐稽徵法第 7條規定：「破產財團成立後，其應納稅捐為財團費

　　用，由破產管理人依破產法之規定清償之。」第 20條規定：「依稅法

　　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每逾 2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

　　一滯納金；逾 3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第 49條規定：

　　「滯納金、利息、滯報金、怠報金、短估金及罰鍰等，除本法另有規

　　定者外，準用本法有關稅捐之規定。但第 6條關於稅捐優先及第 38條

　　，關於加計利息之規定，對於罰鍰不在準用之列。」

　　土地稅法第 53條第 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未於稅單所

　　載限繳日期內繳清應納稅款者，每逾 2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

　　納金；逾 3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經核准以票據繳納稅



　　款者，以票據兌現日為繳納日。」

　　破產法第 75條規定：「破產人因破產之宣告，對於應屬破產財團之財

　　產，喪失其管理及處分權。」第 95條規定：「左列各款，為財團費用

　　：一、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二、因破產債權人

　　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之費用。三、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破產人及其家

　　屬之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視為財團費用。」第 97條規定：「財團費

　　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第 103條

　　規定：「左列各款債權，不得為破產債權：一、破產宣告後之利息。

　　二、參加破產程序所支出之費用。三、因破產宣告後之不履行所生之

　　損害賠償及違約金。四、罰金、罰鍰及追徵金。」

　　財政部 61年 5月 31日臺財稅第 34523號函釋：「查破產財團於破產宣告

　　後，因管理或變價而依法應由破產財團負擔之稅捐，性質上係屬財團

　　費用。其因一時無法出售得款，致逾徵期者，與一般納稅義務人之持

　　有財產無法變賣，致不能如限繳納稅捐之情形，似無不同；故現行有

　　關法律既無免徵滯納金之規定，自不宜允予免除。」

　　95年 3月 3日臺財規字第 09500102970號函檢送法務部 95年 1月 20日召開

　　「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 3次會議會議紀錄」：「……陸、討論

　　事項：一、問題：（一）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未完納者，依法令

　　或本於法令之處分所加徵滯納金其性質是否屬於行政罰疑義？……捌

　　、會議結論：一、討論事項（一）：（一）應視各法律之立法原意而

　　定。多數委員認為滯納金不是現行行政罰法上之行政罰。（二）未來

　　各機關於解釋、適用法律規定之『滯納金』，或於研擬制訂新法或修

　　法時，應留意並檢討其性質究應為何？……」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依破產法第 103條第 4款規定，罰金、罰鍰及追徵金不得為破產債權

　　　，係除斥債權之明文規定，縱有滯納金等公法債權，亦不得列入破

　　　產債權行使其權利。依前司法行政部（58）臺函民決字第 4977號函

　　　示，滯納金係屬違反規定之制裁具有行政罰性質。破產法第 103條

　　　規定不得列為破產債權之罰鍰，應泛指一切具有行政罰性質之制裁

　　　，不應列入破產債權而受分配。

（二）滯納金屬行政執行罰之範疇，行政執行罰仍屬於以金錢處罰行為人

　　　，促其履行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方式。如將其列入破產債權，無異

　　　將此財產罰轉嫁於無辜之其他破產債權人，對破產人不能達處罰之



　　　目的，故法律規定不論破產宣告前或宣告後之罰金、罰鍰及追徵金

　　　均不得列為破產債權而行使其權利。本案若無司法、行政機關之延

　　　宕，破產程序中之拍賣程序又豈會拖延多時，而遲遲無法變價以繳

　　　交本件地價稅，致遭加徵滯納金？是若謂遲延繳納之責任應由破產

　　　人或破產財團負擔，甚為不公！更何況滯納金將列入破產財團中受

　　　分配，無異由全體破產債權人承擔因司法、行政單位之程序遲延而

　　　產生之金錢懲罰。

（三）依稅捐稽徵法第 7條規定，得列入財團費用受清償者僅限於稅捐債

　　　權本身。本件納稅義務人○○○既已受破產宣告，依破產法第 75條

　　　規定，已喪失其對應屬破產財團之財產管理處分權，不可能任意為

　　　清償，即縱使加徵滯納金，亦無從達到處罰之目的。

三、卷查○○○所有本市大安區○○段○○小段○○地號等 5筆土地經原

　　處分機關大安分處核定 95年地價稅計 115,292元，其繳納期間自 95年

　　11月 1日至 95年 11月 30日止，繳款書並註記逾期繳納每逾 2日加徵本稅

　　百分之一滯納金。因○○○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2年度破字第 22號

　　民事裁定宣告破產，並選任訴願人為破產管理人，是該分處乃向訴願

　　人送達系爭繳款書。訴願人於 95年 10月 18日向原處分機關大安分處申

　　請系爭稅款免予加徵滯納金，經該分處依稅捐稽徵法第 20條、土地稅

　　法第 53條第 1項規定及財政部 61年 5月 31日臺財稅第 34523號函釋意旨

　　，認現行有關法律並無免徵滯納金之規定，亦無破產法第 103條第 4款

　　之適用，是原處分機關大安分處否准訴願人免徵滯納金之申請，自屬

　　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依前司法行政部（58）臺函民決字第 4977號函示要旨，

　　認破產法第 103條規定之罰鍰，似應做廣義解釋，泛指一切具有行政

　　罰性質之制裁，均為除斥債權，因而主張滯納金係屬行政執行罰之範

　　疇，具有行政罰性質等節。經查行政罰法於 95年 2月 5日施行，本案 95

　　年地價稅滯納金為行政罰法施行後所應負擔之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則滯納金是否為行政罰之性質，自應依行政罰法施行後之相關規定

　　辦理。複查依財政部 95年 3月 3日臺財規字第 09500102970號函檢送法

　　務部 95年 1月 20日召開「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 3次會議會議紀錄

　　」顯示該會中多數學者專家認為滯納金性質係行政執行特別規定，目

　　的在督促履行，同時兼有遲延利息之損害賠償性質。故滯納金並非破

　　產法第 103條第 4款「罰金、罰鍰、追徵金」之除斥債權，按依稅捐稽



　　徵法第 7條及第 49條規定，滯納金準用關於稅捐稽徵法有關稅捐之規

　　定，應納稅捐為財團費用，得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支付，自

　　不宜允予免除，是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再者，前司法行政部（58）

　　臺函民決字第 4977號函示要旨，雖對破產法第 103條第 4款「罰金、罰

　　鍰、追徵金」採廣義解釋，泛指一切具有行政罰性質之制裁，均為除

　　斥債權，但仍不妨害稅捐稽徵機關滯納金之加徵，並無如訴願人所指

　　摘破產程序中變價過程因司法、行政機關之延宕，無法繳交地價稅稅

　　金，以致於遭原處分機關加徵滯納金，而將此財產罰轉嫁於無辜之其

　　他破產債權人之情形。是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大

　　安分處否准訴願人免徵滯納金之申請，及原處分機關駁回複查之申請

　　，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之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公出）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代理）

　　　　　　　　　　　　　　　　　　　　　　委員　陳　敏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媛英

　　　　　　　　　　　　　　　　　　　　　　委員　紀聰吉

　　　　　　　　　　　　　　　　　　　　　　委員　林明昕

　　　　　　　　　　　　　　　　　　　　　　委員　戴東麗

　　　　　　　　　　　　　　　　　　　　　　委員　蘇嘉瑞

　　　　　　　　　　　　　　　　　　　　　　委員　李元德

中　　華　　民　　國　　 96　　 年　　　6　　 月　　　 13　　 日

　　　　　　　　　　　　　　　　　　　　　　　　市長　郝龍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